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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七届会议 

第一委员会 

议程项目 94(p) 

全面彻底裁军：裁军与发展的关系 

  印度尼西亚:* 决议草案 

  裁军与发展的关系 

 大会， 

 回顾《联合国宪章》设想建立并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尽量减少世界人力及

经济资源耗用于军备， 

 又回顾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中关于裁军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各

项规定，
1
 以及裁军与发展之间关系国际会议 1987 年 9 月 11 日通过的《最后

文件》，
2
 

 还回顾其 1994 年 12 月 15 日第 49/75 J 号、1995 年 12 月 12 日第 50/70 G

号、1996 年 12 月 10 日第 51/45 D 号、1997 年 12 月 9 日第 52/38 D 号、1998

年 12 月 4 日第 53/77 K 号、1999 年 12 月 1 日第 54/54 T 号、2000 年 11 月 20

日第 55/33 L 号、2001 年 11 月 29 日第 56/24 E 号、2002 年 11 月 22 日第 57/65

号、2004 年 12 月 3 日第 59/78 号、2005 年 12 月 8 日第 60/61 号、2006 年 12

月 6 日第 61/64 号、2007 年 12 月 5 日第 62/48 号、2008 年 12 月 2 日第 63/52

号、2009 年 12 月 2 日第 64/32 号、2010 年 12 月 8 日第 65/52 号和 2011 年 12

月 2 日第 66/30 号决议以及 2003 年 12 月 8 日第 58/520 号决定， 

__________________ 

 
*
 代表属于不结盟国家运动的联合国会员国。 

 
1
 见 S-10/2 号决议。 

 
2
 见《裁军与发展之间关系国际会议的报告，1987 年 8 月 24 日至 9 月 11 日，纽约》

(A/CONF.13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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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铭记 2012 年 8 月 30 日和 31 日在德黑兰举行的第十六次不结盟国家国家元

首和政府首脑会议的《最后文件》，
3
 

 念及自裁军与发展之间关系国际会议 1987 年 9 月 11 日通过《最后文件》以

来在国际关系方面发生的变化，包括过去十年间出现的发展议程， 

 铭记国际社会在发展、消除贫穷和消灭危害人类的疾病方面面临的新挑战， 

 强调裁军与发展之间共生关系的重要性以及安全在这方面的重要作用，并关

切全球军事支出日益增加，而这项开支原本可用于满足发展需要， 

 回顾裁军与发展之间关系政府专家组的报告
4
 以及专家组在当前国际形势

下对这一重大问题重新作出的评估， 

 铭记采取后续行动落实 1987 年裁军和发展之间关系国际会议通过的行动纲

领
2
 至关重要， 

 1. 强调联合国在裁军与发展之间关系中的核心作用，并请秘书长进一步加

强本组织，特别是裁军与发展问题高级别指导小组在这一领域的作用，以确保联

合国各有关部门、机构和分支机构之间的持续有效协调和密切合作； 

 2. 请秘书长通过有关机关并在现有资源范围内，继续采取行动，执行 1987

年裁军和发展之间关系国际会议通过的行动纲领；
2
 

 3. 敦促国际社会将通过执行各项裁军和军备限制协定所节约的资源的一

部分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以期缩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不断扩大的差距； 

 4. 鼓励国际社会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在 2013 年审查为此取得的进展时指

出裁军能够为实现千年目标作出的贡献，并作出更大努力，把裁军、人道主义和

发展活动综合起来； 

 5. 鼓励有关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和机构、非政府组织及研究机构将涉及裁军

与发展之间关系的问题纳入其议程，并在此方面考虑到裁军与发展之间关系政府

专家组的报告；
4
 

 6. 再次邀请会员国向秘书长提供资料，说明它们采取了哪些措施和作出了

哪些努力，将通过执行各项裁军与军备限制协定而节约的资源的一部分用于经济

和社会发展，以缩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不断扩大的差距； 

 7. 请秘书长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包括会员国根据上文第6段提供的资料，

向大会第六十八届会议提出报告； 

 8. 决定将题为“裁军与发展的关系”的项目列入大会第六十八届会议临时

议程。 

__________________ 

 
3
 见 A/67/506-S/2012/752。 

 
4
 见 A/59/119。 


